新竹市教保服務機構發生疑似違法對待幼兒事件檢舉表
114.11.11修正
一、檢舉人資訊
	檢舉人姓名
	
	檢舉日期
	

	檢舉人
與幼生關係
	
	聯絡電話
	



二、檢舉案件資訊
	檢舉案件內容
	（請簡述）


	[bookmark: _GoBack]檢附相關事證資料：□檢舉單□驗傷單□照片□其他：

	行為人姓名
	

	行為人任職/所在之教保服務機構或學校名稱
	
	行為人職稱
	

	受害人姓名
	
	受害人所在之教保服務機構或學校名稱
	

	受害人班級
	
	受害人年齡
	

	受害人性別
	
	受害人是否為學前特殊幼生
	□是
□否


註：
1. 受害人如為複數，請自行新增。
2. 請將本表填妥後掃描或拍照，以電子郵件傳送至021241@ems.hccg.gov.tw，主旨：「檢舉疑似違法對待幼兒事件」，並請來電本府教育處確認信件是否送達，電話：03-5253514。
3. 您亦得來電(電話同上)或親自到本府教育處特前科以言詞檢舉，由本府作成紀錄，經向您朗讀或使您閱覽，確認內容無誤後，由您簽名或蓋章。

檢舉人簽章：
